附件2

将乐县2026年耕地质量监测网络实施方案

一、目标任务

按照《2026年福建省耕地质量监测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县实际情况，制定《2026年将乐县耕地质量监测实施方案》，继续做好7个耕地质量监测点日常监测工作，及时准确上报耕地质量监测点调查和土壤化验数据，发布本县年度耕地质量监测报告。

二、监测点建设内容

（一）监测点的设置

继续在已设立的7个耕地监测点开展监测工作(详见附表），其中：国家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1个，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点2个，市级耕地质量监测点2个和县级耕地质量监测点2个。
耕地质量监测涉及的土种主要有灰泥田、黄底灰泥田、青底灰泥田、砂黄泥田、乌黄泥田。监测点主要耕作制度为烟-稻、稻-菜、稻。

（二）监测点的工作内容

监测点的处理、年度监测内容、调查采样等工作内容，按照《耕地质量监测技术规程》（NY/T1119-2019）实施，并填写相关田间记载表格。

（三）寄送监测点土样。计划农作物收获后即11月中旬左右将土样风干后，寄送到承检单位（承检单位由省站统一指定），其中，空白区土样检测耕层厚度、土壤容重、土壤pH、有机质、全氮、碱解氮、有效磷、速效钾、缓效钾等9项指标；常规施肥区检测耕层厚度、土壤容重、土壤质地、阳离子交换量(CEC)、土壤pH、有机质、全氮、碱解氮、全磷、有效磷、全钾、速效钾、缓效钾、交换性钙、交换性镁、有效硫、有效硅、有效铁、有效锰、有效铜、有效锌、有效硼、有效钼、全铬、全镉、全铅、全汞、全砷、全铜、全锌、全镍等31项指标。

（四）上报年度监测数据。每年在获取监测点土样监测数据结果后，及时在“全国耕地质量监测数据管理系统”完成年度监测信息填报，并将监测数据导出加盖公章报送省土肥总站。

（五）编写年度监测报告。每年在监测工作结束后，根据监测数据，编写本区域年度监测报告，监测报告应包括监测点基本情况，耕地质量主要性状的现状及变化趋势，农田投入、结构现状及变化趋势，作物产量现状及变化趋势，耕地质量变化原因分析，提高耕地质量的对策建议等内容。

三、资金用途

耕地质量监测资金主要用于监测点耕地占用租金、标志牌设立、空白区的建立、减产补贴、田间观察记载、土样采集及处理、土样检测、监测技术培训、数据分析、建立监测田间试验、耕地质量等级评价、购买墒情监测设备、墒情监测点建设等以及相关支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耕地质量监测工作是一项长期的、公益性、社会性农业基础工作，各监测点所在乡镇应高度重视耕地质量监测点建设工作，加强沟通协调，确保领导到位、人员到位、仪器设备到位、资金到位，切实加强项目组织管理。县农业农村局成立耕地质量监测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组长由局副局长张伟担任，副组长：土肥站站长肖俊担任，成员：土肥站与相关乡镇农业技术人员组成。

    2、实行合同管理。加强对各监测点监测工作的指导与管理，县土肥站与各监测点签订项目管理合同，明确监测点建设过程中双方的工作内容、工作责任和补偿金额与方式等。

3、严格质量控制。在调查采样环节，要强化标准宣传，规范技术操作；样品检测由省站指定检测机构检测；数据填报环节，由农田建设与土肥技术推广站专业技术人员填报，并严格审核数据，确保数据科学科学准确。

4、加强资料档案管理。加强监测项目资料管理，监测点布设、土壤剖面照片、取样相片等都要严格编号保存。监测点记载表、化验指标录入结果、年度监测报告等要严格备份，以防丢失。

附表：        

将乐县耕地质量监测点明细表

	编号
	乡（镇）村
	级别
	土类土种
	耕作制度
	建点年份

	350142
	古镛镇张公
	国家级
	潴育型黄底灰泥田
	烟-稻
	2008

	D167
	安仁乡余坑
	省  级
	潴育型黄底灰泥田
	稻
	2017

	D190
	古镛镇桃村
	省  级
	渗育型沙质田
	稻
	2018

	SJD7
	黄潭镇泰村
	市  级
	潴育型黄底灰泥田
	稻
	2017

	SJD18
	光明镇界口
	市  级
	潴育型灰砂田
	烟-稻
	2020

	350142-1
	万安镇寺许
	县  级
	潴育型灰泥田
	稻-菜
	2017

	350142-3
	南口镇松岭
	县  级
	渗育型灰黄泥田
	稻
	2018


